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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4日和2025年12月13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

于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等相关文件，会议

召开的具体情况如下：

1、召集人：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

24日（星期三）上午9:15-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兴港大厦A塔12楼会议室。

5、主持人：董事长王刚先生。

6、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30人，代表股份210,424,08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4218%。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29人，代表股

份 9,033,16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201%。

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人（代表股东共 5人）,代表股份 202,
213,5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312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7人，代表股份8,210,5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090%。

（3）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曹管、

杨帆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议案1.00《关于拟取消监事会、设置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203,8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54%；反对163,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0.0778%；弃权5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02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2,9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623%；反对16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1.8122%；弃权5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6255%。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议案2.00《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2025年12月修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224,6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052%；反对100,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8%；弃权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04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33,7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7926%；反对10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1.1137%；弃权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1.0937%。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2.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2025年12月修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720,2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2894%；反对5,564,703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6445%；弃权1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0.06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9,3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36.8571%；反对5,564,703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61.6030%；弃权1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1.5399%。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2.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12月修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726,4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2923%；反对5,560,203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6424%；弃权1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0.06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5,5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36.9257%；反对5,560,203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61.5532%；弃权1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1.5211%。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议案3.00《关于拟修订、制定及废止公司部分合规制度的议案》

3.01《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2025年12月制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212,5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95%；反对100,2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6%；弃权1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05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21,6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6586%；反对10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1.1092%；弃权1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1.2321%。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3.0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2025年12月修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721,7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2901%；反对5,586,203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6547%；弃权1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0.05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0,8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36.8737%；反对5,586,203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61.8411%；弃权1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1.2853%。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3.03《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2025年12月修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746,8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3020%；反对5,560,203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6424%；弃权1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5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55,9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37.1515%；反对5,560,203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61.5532%；弃权1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1.2952%。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3.04《关于制定〈投资管理制度（2025年12月制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749,8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3034%；反对5,560,203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6424%；弃权1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3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0.05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58,9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37.1848%；反对5,560,203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61.5532%；弃权1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3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1.2620%。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3.05《关于制定〈证券投资及期货、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2025年12月制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742,7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3001%；反对5,564,703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6445%；弃权1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5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51,8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37.1062%；反对5,564,703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61.6030%；弃权1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1.2908%。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议案4.00《关于拟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5,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878%；反对144,3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1.5974%；弃权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81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5,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878%；反对144,3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1.5974%；弃权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8148%。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兴慧电子回避表决。

议案5.00《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188,6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81%；反对162,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0.0770%；弃权7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03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97,7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3940%；反对16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1.7945%；弃权7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8115%。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议案 6.00《关于拟向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申请研发贷款并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45,3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9210%；反对15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1.7070%；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37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45,3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9210%；反对15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1.7070%；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3720%。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兴慧电子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刘晓琴、杨帆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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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暨董事辞任
并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于取消监事会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以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合众思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拟取消监事会、设置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及监事岗位，

《公司法》中规定的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

关制度相应废止。经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陈文静女士、赵恂先生、马

冉茂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监事。公司对陈文静女士、赵恂先生、马冉茂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

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董事辞任并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一）关于董事辞任的情况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置职工代表董事一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

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因上述公司治理架构及工

作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廖琼女士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辞任后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廖琼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

承诺事项。廖琼女士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将继续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廖琼女士在担任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公司于2025 年12月2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代表表决，选举马冉茂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表决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马冉茂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马冉茂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2.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

马冉茂先生，1991年5月出生，硕士学历，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曾任北京合众思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法务主管、企业管理部法务经理/高级经理，现任北京合众思壮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风控审计部副总监（主持工作）。

马冉茂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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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郑州市高新区雪梅街39号公司一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1

178,017,872

46.69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主持、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欣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其中董事郭洁女士、赵松先生、独立董事孙景斌先生因公

未能亲自参加本次会议，其中董事郭洁女士授权董事王卫平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分别为王培增先生、秦伟先生、程玥女士；

3、公司董事会秘书骆开尚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方伟先生、财务总监孙坤先

生等2名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864,120

比例（%）

99.9136

反对

票数

78,252

比例（%）

0.0439

弃权

票数

75,500

比例（%）

0.0425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927,600

比例（%）

99.9492

反对

票数

45,872

比例（%）

0.0257

弃权

票数

44,400

比例（%）

0.0251

2.02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497,240

比例（%）

99.7075

反对

票数

484,532

比例（%）

0.2721

弃权

票数

36,100

比例（%）

0.0204

2.03议案名称：《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497,240

比例（%）

99.7075

反对

票数

484,532

比例（%）

0.2721

弃权

票数

36,100

比例（%）

0.0204

2.04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385,640

比例（%）

99.6448

反对

票数

490,732

比例（%）

0.2756

弃权

票数

141,500

比例（%）

0.0796

2.05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483,040

比例（%）

99.6995

反对

票数

490,532

比例（%）

0.2755

弃权

票数

44,300

比例（%）

0.0250

2.06议案名称：《公司累积投票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398,840

比例（%）

99.6522

反对

票数

493,632

比例（%）

0.2772

弃权

票数

125,400

比例（%）

0.0706

2.07议案名称：《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398,840

比例（%）

99.6522

反对

票数

493,632

比例（%）

0.2772

弃权

票数

125,400

比例（%）

0.0706

2.08议案名称：《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386,920

比例（%）

99.6455

反对

票数

505,152

比例（%）

0.2837

弃权

票数

125,800

比例（%）

0.0708

2.09议案名称：《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397,640

比例（%）

99.6515

反对

票数

494,832

比例（%）

0.2779

弃权

票数

125,400

比例（%）

0.0706

2.10议案名称：《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398,840

比例（%）

99.6522

反对

票数

493,632

比例（%）

0.2772

弃权

票数

125,400

比例（%）

0.07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
暨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384,898

比例（%）

93.9435

反对

票数

78,252

比例（%）

3.0824

弃权

票数

75,500

比例（%）

2.974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峻珲律师和曾煜琪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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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完善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裴显杨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裴显杨先生当选职工董事后，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其他非职工董事共同组成第五届董事

会。公司董事会成员数量为9名，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裴显杨先生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有关职工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与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裴显杨先生简历

裴显杨先生：男，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12月出生，现年45岁，

汉族，硕士学历（北京交通大学，铁道信号专业）。裴显杨先生曾任北京铁路局团委组织部部

长、政工师，曾在北京铁路局机务处、电务处任职；2016年6月入职本公司，曾任公司北京办事

处主任、销售部主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思维鑫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思维鑫科”）销

售副总；现任思维鑫科总经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

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12月2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上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83号南山金融大厦18层深圳市爱施德股份

有限公司A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周友盟女士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分类

总体出席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人数（名）

486

480

7

479

代表股数（股）

573,781,821

42,683,462

531,098,459

42,683,36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2995

3.4442

42.8553

3.4442

公司的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

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通过现场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提请审议的提案进行了审议，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表决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540,216,796

94.1502

9,118,437

21.3629

通过

33,378,545

5.8173

33,378,545

78.2002

186,480

0.0325

186,480

0.4369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分类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540,244,596

94.1551

9,146,237

21.4281

通过

反对

33,365,145

5.8150

33,365,145

78.1688

弃权

172,080

0.0300

172,080

0.4032

3、《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分类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572,316,879

99.7447

41,218,520

96.5679

通过

反对

1,277,862

0.2227

1,277,862

2.9938

弃权

187,080

0.0326

187,080

0.4383

4、《关于2026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分类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540,578,136

94.2132

9,479,777

22.2095

通过

反对

33,064,805

5.7626

33,064,805

77.4651

弃权

138,880

0.0242

138,880

0.3254

5、《关于2026年对公司自有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543,611,016

94.7418

12,512,657

29.3150

通过

30,031,925

5.2340

30,031,925

70.3596

138,880

0.0242

138,880

0.3254

6、《关于2026年预计为子公司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分类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539,828,356

94.0825

8,729,997

20.4529

通过

反对

33,773,785

5.8862

33,773,785

79.1262

弃权

179,680

0.0313

179,680

0.421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分类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41,240,320

96.6190

41,240,320

96.6190

通过

反对

1,312,062

3.0739

1,312,062

3.0739

弃权

131,080

0.3071

131,080

0.3071

审议本提案时关联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赣江新区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新余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黄文辉先生、周友盟女士、黄绍武先生、米泽东先生已回

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上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关于2026年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分类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572,297,279

99.7413

反对

1,288,862

0.2246

弃权

195,680

0.03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41,198,920

96.5220

通过

1,288,862

3.0196

195,680

0.4584

9、《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分类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540,274,296

94.1602

9,175,937

21.4976

通过

反对

33,334,645

5.8096

33,334,645

78.0973

弃权

172,880

0.0301

172,880

0.4050

10、《关于向供应商申请赊销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分类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571,827,203

99.6593

40,728,844

95.4207

通过

反对

1,755,738

0.3060

1,755,738

4.1134

弃权

198,880

0.0347

198,880

0.4659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熊洁、莫婉榕

3、结论意见：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25-068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3日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荣盛房地产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ww.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有关规定，现

就本次股东会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公司2025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规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2025年12月1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15:00: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交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4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12月24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

加表决（被委托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祥云道81号荣盛发展大厦十楼第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2、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3、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要求，上述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

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三、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1、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

法人授权委托书（详见本通知附件二）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详见本通知附件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5年12月28日下午5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7日一12月28日上午9点一12点，下午1点一5点。

3、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祥云道81号荣盛发展大厦六楼董事会办公

室；

邮政编码：065001；
联系电话：0316-5909688；
传 真：0316-5908567；
联系邮箱：zhengquanbu2146@163.com；

联系人：梁涵。

4、会议费用：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5、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

场办理登记手续。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146”，投票简称：“荣盛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本次股东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一9:25，9:
30一11:30，下午1:00一3: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9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9:15一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

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六次临时

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表决指示：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同意 反对 弃权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反对”、“弃权”空格内填上“√”号。投票

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弃权”中的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

无效，按弃权处理。）

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是 否。

本授权委托书的授权期限自签发之日起至股东会召开日有效。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

委托日期：二〇二五年 月 日

回 执

截至2025年12月24日，我单位（个人）持有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

参加公司2025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5-117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